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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3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08年

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2012]85号文《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自2013年1月1日起，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2015]101号文《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

2015年9月8日起，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7.4.7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7.4.7.1银行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12,552,985.13

定期存款 -

其他存款 -

合计 12,552,985.13

7.4.7.2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3,125,098.02 2,729,300.00 -395,798.02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黄金合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67,405,371.49 65,600,910.00 -1,804,461.49

银行间市场 136,458,132.35 132,926,500.00 -3,531,632.35

合计 203,863,503.84 198,527,410.00 -5,336,093.84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 - -

其他 - - -

合计 206,988,601.86 201,256,710.00 -5,731,891.86

7.4.7.3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衍生金融资产/负债余额。

7.4.7.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4.7.4.1各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其中；买断式逆回购

银行间市场 30,000,165.00 -

合计 30,000,165.00 -

7.4.7.4.2期末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7.4.7.5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3,188.36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

应收其他存款利息 -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23.00

应收债券利息 2,092,293.52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35,412.60

应收申购款利息 -

应收黄金合约拆借孳息 -

其他 0.50

合计 2,130,917.98

7.4.7.6其他资产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其他资产余额。

7.4.7.7应付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1,289.88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3,680.95

合计 4,970.83

7.4.7.8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应付券商交易单元保证金 -

应付赎回费 0.37

审计费用 45,000.00

合计 45,000.37

7.4.7.9实收基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71,336.64 200,971,336.64

本期申购 50,775,082.25 50,775,082.25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102,197.38 -102,197.38

本期末 251,644,221.51 251,644,221.51

注：

1、申购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2、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6年9月22日。

7.4.7.10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基金合同生效日 - - -

本期利润 582,783.61 -5,731,891.86 -5,149,108.25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172,392.19 -881,766.11 -709,373.92

其中：基金申购款 172,753.82 -882,671.10 -709,917.28

基金赎回款 -361.63 904.99 543.36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755,175.80 -6,613,657.97 -5,858,482.17

7.4.7.11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34,857.00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

其他存款利息收入 -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10,126.35

其他 1.47

合计 44,984.82

7.4.7.12股票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卖出股票成交总额 5,742.00

减：卖出股票成本总额 5,739.98

买卖股票差价收入 2.02

7.4.7.13债券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

付）成交总额

50,249,625.32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

兑付）成本总额

50,643,260.00

减：应收利息总额 405,477.37

买卖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

付）差价收入

-799,112.05

7.4.7.14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无资产支持证券收益。

7.4.7.15贵金属投资收益

本基金本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止期间无贵金属收益。

7.4.7.16衍生工具收益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无其他衍生工具收益。

7.4.7.17股利收益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无股利收益。

7.4.7.1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5,731,891.86

———股票投资 -395,798.02

———债券投资 -5,336,093.84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 -

2.衍生工具 -

———权证投资 -

3.其他 -

合计 -5,731,891.86

7.4.7.19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基金赎回费收入 77.90

合计 77.90

7.4.7.20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752.71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2,287.50

合计 4,040.21

7.4.7.21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审计费用 45,000.00

信息披露费 30,000.00

银行汇划手续费 1,686.43

合计 76,686.43

7.4.8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7.4.8.1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7.4.8.2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除7.4.6.2增值税中披露的事项外，本基金无其

他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7.4.9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代销机构

上海泉意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7.4.10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10.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止期间未有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10.2关联方报酬

7.4.10.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403,245.19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663.87

注：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7%年费率计提。管理费

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7%/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

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2个

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支付。

7.4.10.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57,606.48

注：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的年费率计提。托管

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

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或不

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支付。

7.4.10.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未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债券（含回购）交易。

7.4.10.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10.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

年12月31日止期间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4.10.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

情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未投资本基

金。

7.4.10.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52,985.13 34,857.00

注：本基金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通过托管银行备付金账户转存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22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止期间获得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10,126.35元，2016年

末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51,193.04元。

7.4.10.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未有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7.4.11利润分配情况

本基金于2016年9月22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期间未进行利润分配。

7.4.12期末（2016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12.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持有流通受限证券。

7.4.12.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7.4.12.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12.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6年12月31日止， 本基金无因从事银行间市场

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

7.4.12.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6年12月31日止， 本基金无因从事交易所市场

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

7.4.13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7.4.13.1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基金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

性风险及市场风险。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

风险，并设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

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将风险管理融入公司各个业务层面的全面控制过程

之中，并建立了三道防线：以各岗位职责为基础，形成第一道防线；通过

相关岗位之间、相关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制衡，形成第二道防线；由督察

长、风险控制委员会、监察稽核部对公司各机构、各部门、各岗位、各项业

务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形成的第三道防线。

7.4.13.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基金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责任，或者

基金所投资证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导致基金资产

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本基金均投资于具有良好信用等级的证券，且

通过分散化投资以降低信用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且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

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均存放于信用良好的银行，申购交易均通过具有

基金销售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 另外，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和款项清算，因此违约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很小；基金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

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7.4.13.2.1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短期信用评级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A-1 19,788,000.00

A-1以下 -

未评级 4,992,000.00

合计 24,780,000.00

注：未评级债券为国债和短期融资券。

7.4.13.2.2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长期信用评级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AAA 31,518,210.00

AAA以下 142,229,200.00

未评级 -

合计 173,747,410.00

7.4.13.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变现的难易程度。本基金的流动

性风险一方面来自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随时要求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

额， 另一方面来自于投资品种所处的交易市场不活跃而带来的变现困

难。

本基金所持部分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余亦可在银行间同业市

场交易。 因此，本期末本基金的资产均能及时变现。 此外，本基金可通过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方式借入短期资金应对流动性需求，其上限一般不超

过基金持有的债券资产的公允价值。

本基金管理人每日预测本基金的流动性需求，并同时通过独立的风

险管理人员设定流动性比例要求， 对流动性指标进行持续的监测和分

析。

7.4.13.4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

处市场各类价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

险和其他价格风险。

7.4.13.4.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基金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受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

波动的风险；本基金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结算备付

金、债券投资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

7.4.13.4.1.1利率风险敞口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1年以内 1-5年 5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12,552,985.13 - - - 12,552,985.13

结算备付金 51,193.04 - - - 51,193.04

存出保证金 1,144.32 - - - 1,144.32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200,210.00

161,327,

200.00

- 2,729,300.00

201,256,

710.00

衍生金融资产 - - -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 - -

应收利息 - - - 2,130,917.98 2,130,917.98

应收申购款 - - -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0,165.00 - - - 30,000,165.00

资产总计 79,805,697.49

161,327,

200.00

- 4,860,217.98

245,993,

115.47

负债

应付赎回费 - - - 0.37 0.37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137,584.67 137,584.67

应付托管费 - - - 19,654.97 19,654.97

应付交易费用 - - - 4,970.83 4,970.83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 - - - -

应付利息 - - -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 - -

其他负债 - - - - -

应交税金 - - - - -

预提费用 - - - 45,000.00 45,000.00

应付赎回款 - - - 165.29 165.29

负债总计 - - - 207,376.13 207,376.13

利率敏感度缺口 79,805,697.49

161,327,

200.00

- 4,652,841.85

245,785,

739.34

注：上表统计了本基金资产和负债的利率风险敞口。 表中所示为本

基金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并按照合约规定的重新定价日或到期日孰

早者进行了分类。

7.4.13.4.1.2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假设

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2016年12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日各债券的基点价

值（BP价值）为主要计算依据；

假设债券持仓结构保持不变；

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均以活期存款利率或相对固定的利率计息，假定利率变动仅

影响该类资产的未来收益，而对其本身的公允价值无重大影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益在交

易时已确定，不受利率变化影响。

分析

相关风险变量的变动

对资产负债表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基准利率下降1个基点 增加4.87万元

基准利率上升1个基点 减少4.87万元

注：上表为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反映了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

下，利率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时，为交易而持有的债券公允价值的变动

将对基金净值产生的影响。

7.4.13.4.2外汇风险

本基金的所有资产及负债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7.4.13.4.3其他价格风险

本基金所面临的其他价格风险主要系市场价格风险。市场价格风险

是指基金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除市场利率和外

汇汇率以外的市场价格因素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本基金主要投资于

证券交易所上市或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股票和债券，所面临的最大市

场价格风险由所持有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决定。本基金通过投资组合

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险，并且本基金管理人每日对本基金所持有的

证券价格实施监控。

7.4.13.4.3.1其他价格风险敞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投资 2,729,300.00 1.11

交易性金融资产-债券投资 198,527,410.00 80.77

衍生金融资产-权证投资 - -

其他 - -

合计 201,256,710.00 81.88

注：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投资于股票资

产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

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7.4.13.4.3.2其他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假设

本基金的市场价格风险主要源于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即与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投资的贝塔系

数紧密相关。

以下分析中，除市场基准发生变动，其他影响基金资产净值的风险变量保持不变。

分析

相关风险变量的变动

对资产负债表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沪深300指数上涨5% 增加18.11万元

沪深300指数下跌5% 减少18.11万元

注：本基金管理人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方法对本基金的市场价

格风险进行分析。 上表为市场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反映了在其他变

量不变的假设下，证券市场组合的价格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时，将对基

金资产净值产生的影响。

7.4.13.4.4采用风险价值法管理风险

风险价值（VaR）含义是指：在市场正常波动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

券组合的最大可能损失。 更为确切的是指，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度）

下， 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

用公式表示为：Prob（ΔP>VaR）=1?α或Prob（ΔP<VaR）=α，

其中Prob表示：资产价值损失小于可能损失上限的概率。△Ρ表示：

某一金融资产在一定持有期△t的价值损失额。VAR表示：给定置信水平

α下的在险价值，即可能的损失上限。 α为：给定的置信水平。

假设

在99%的置信水平下采用风险价值模型来管理风险；

以资产负债表日前125个交易日为观察期；

预测期间本基金的资产组合的结构保持不变；

本基金的基金净值日对数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

分析

风险价值

对资产负债表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合计 增加7.95万元

注：上述分析衡量了在99%的置信水平下，所持有的资产组合在资

产负债表日后一个交易日内由于市场价格风险所导致的最大潜在损失。

7.4.14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4.14.1公允价值

7.4.14.1.1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

以及其他金融负债，其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7.4.14.1.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7.4.14.1.2.1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6年12月31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中属于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2,729,300.00元，

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198,527,410.00元，无属于第三层次的余

额。

7.4.14.1.2.2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

活跃、或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

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不将相关股票和债券的公允价值列

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

影响程度，确定相关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

7.4.14.1.2.3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本期末和上期末均不以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

7.4.14.2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7.4.14.3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8投资组合报告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729,300.00 1.11

其中：股票 2,729,300.00 1.11

2 固定收益投资 198,527,410.00 80.70

其中：债券 198,527,410.00 80.70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0,165.00 12.20

5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604,178.17 5.12

7 其他各项资产 2,132,062.30 0.87

8 合计 245,993,115.47 100.00

8.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 -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2,729,300.00 1.11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2,729,300.00 1.11

8.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股票投资

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671 阳光城 490,000 2,729,300.00 1.11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000671 阳光城 3,130,838.00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注：本项的“买入金额” 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

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000671 阳光城 5,742.00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注：本项的“卖出金额”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

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的成本（成交）总额 3,130,838.00

卖出股票的收入（成交）总额 5,742.00

注：本项的“买入股票的成本” 、“卖出股票的收入” 均按买卖成交

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4,992,000.00 2.03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60,608,910.00 24.66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9,788,000.00 8.05

6 中期票据 113,138,500.00 46.03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198,527,410.00 80.77

8.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

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01460025

14潍坊滨投

MTN001

200,000 21,230,000.00 8.64

2 041662051

16协鑫发电

CP001

200,000 19,788,000.00 8.05

3 101670004

16怡亚通

MTN001

200,000 19,742,000.00 8.03

4 101664066

16南通高新

MTN001

200,000 19,340,000.00 7.87

5 136750 16荣盛01 200,000 19,288,000.00 7.85

8.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权证。

8.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9.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

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8.9.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9.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144.3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130,917.98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132,062.30

8.9.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9.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8.9.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729 345,190.98

250,811,

924.95

99.67% 832,296.56 0.33%

9.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公司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91,347.08 0.04%

9.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

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6年9月22日）基金份额总额 200,971,336.64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50,775,082.25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02,197.38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51,644,221.51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举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4月14日公告，张津伟先生、王炎东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梁宝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同时选举冷天

晴先生、栗旻先生为公司董事、潘书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本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8月27日公告，聘任李锐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

3、《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9月23

日正式生效，李杰先生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4、本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12月16日公告，增聘缪纬彬先生担任金

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同时，侯斌女士不再

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本报告期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无重大人事变动。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涉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

诉讼。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1.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本报告期末，应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审

计费用45,000元。

11.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针对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

对象黑名单》（2016年第3号），本基金管理人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加强

内部管理、业务操作流程，强化流程管理，进一步提升本基金管理人内部

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本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

监管局于2016年1月13日对本基金管理人下发《关于对金元顺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6]4号）。 本基金

管理人已根据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落实整改。

本报告期内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

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量

的比例

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3,136,580.00 100.00% 1,289.88 100.00% -

注：

1、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字<1998>29号）和《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

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7]48号）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制定了租

用证券公司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A.选择标准。

a.公司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能够出具高质量的各种研究报告。研究

及投资建议质量较高、报告出具及时、能及时地交流和对需求做出反应，

有较广泛的信息网络，能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资讯服务。

b.公司资信状况较好，无重大不良记录。

c.公司经营规范，能满足基金运作的合法、合规需求。

d.能够对持有人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 能够向持有人提供咨询、查

询等服务；可以向投资人提供及时、主动的信息以及其它增值服务，无被

持有人投诉的记录。

B.选择流程。

公司投研和市场部门定期对券商服务质量根据选择标准进行量化

评比，并根据评比的结果选择交易单元。

2、截止至本报告期末2016年12月31日，本基金新租用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1个上海交易单元1个深圳交易单元。

11.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

购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7,419,

919.44

100.00%

248,500,

000.00

100.00% - -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上接B061）


